
國立虎尾科技大學 

講座推薦案審查意見表 

職級  姓名  系所  

□極力推薦 
□介於極力推薦與推薦之間 
□推薦 
□勉予推薦 
□不推薦 

綜合評語 

 

審查人簽章  書審日期 年  月  日 

 



審查標準 

一、被推薦人曾獲榮譽或獎勵審查 

評審參考資料：推薦表所載符合「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講座設置辦法」第二條

榮譽或獎勵的相關證明文件資料 

二、近三年內論著目錄、重要論著、具體學術成就證明、教學研究計畫及其他相

關之證明。 

 

 

推薦原則 
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五條規定，推薦與審查由 
校外五位傑出專家進行書面審查，至少三位委員「極力推薦」，且不得有「不推

薦」情事。每年至多推薦二名講座為原則，推薦名單提送本校校教評會核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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